
质技监局锅发 号

日开始生效，月

关于颁发《气瓶安全监察规程》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，国务院各有关部、

委、局、（集团）公司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：

月年 日原劳动部颁发的《气瓶安全监察规

年

程》，对保证气瓶安全使用，提高气瓶安全管理水平发挥了

重要作用。但是，由于原规程颁布实施已十余年，随着国民

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，原规程的部分内容已不能适应当

前工作的需要。为此，在广泛征求意见和反复研究的基础

上，我局对原规程进行了修订。现将修订后的《气瓶安全监

察规程》予以公布。新规程自

原《气瓶安全监察规程》同时废止。

执行新的《气瓶安全监察规程》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及时

告我局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察局。

附件：气瓶安全监察规程

二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

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

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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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章 　　总 则

第 条　　为了加强气瓶的安全监察，保证气瓶安全使

用，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，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，根据《产

品质量法》、《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察暂行条例》的规定，制

订本规程。

条　　本规程适用于正常环境温度（第

（表 压，下 同 ）、公

、盛装永久气体、液化气体或混合气

下使用的、公称工作压力为

称容积为

体的无缝、焊接和特种气瓶（“特种气瓶”指车用气瓶、低

温绝热气瓶、纤维缠绕气瓶和非重复充装气瓶等，其中低温

绝热气瓶的公称工作压力的下限为

本规程不适用于盛装溶解气体、吸附气体的气瓶，以及

机器设备上附属的瓶式压力容器。

条　　本规程的规定是对气瓶安全的基本要求。气瓶第

的设计、制造、充装、运输、储存、经销、使用和检验等，

均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。

各有关部门和单位，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本规程，各级质

量技术监督行政部门负责监督检查。

第 条　　气瓶产品应符合相应国家标准的规定。标准中

应包括产品型式试验的内容和要求。暂时没有国家标准的产

品，由制造企业采用或参照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制订企

业标准。企业标准需经全国气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评审备

案。



第

临界温度大于或等于

为高压液化气体；

临界温度大于

条　　气瓶的压力系列如表

压力，一般应为公称工作压力的

应国家标准的具体规定。

第 条　　研制、开发气瓶及其附件新产品，应在试验研

准的要求，并按本规程附录

究并取得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产品试制。试制品应符合产品标

《气瓶型式试验技术评定的内

容和要求》，由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察

局授权的单位组织专家进行技术评定。经型式试验技术评定

合格的气瓶，允许在省级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察机构指定的

范围和规定时间内试用。试用期满后，按程序办理制造资格

认可手续。

第 条　　进口气瓶的管理按《进口锅炉压力容器安全质

量许可制度实施办法》和《进出口锅炉压力容器监督管理办

法》执行。向我国出口气瓶及其附件的境外制造企业，必须

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发的安全质量许

可证书。

的为低压液化气体。

规定。气瓶的水压试验

倍；特殊情况者，按相

的，且小于或等于

临界温度小于 的为永久气体；

类 规定。按其临界温度可划分为三类：

第 条　　瓶装气体的分类按 《瓶装压缩气体分

第二章　　一般规定



条　　气瓶的公称工作压力，对于盛装永久气体的气第

瓶，系指在基准温度时（一般为

时

，所盛装气体的限定

充装压力；对于盛装液化气体的气瓶，系指温度为

瓶内气体压力的上限值。

盛装高压液化气体的气瓶，其公称工作压力不得小于

。盛装有毒和剧毒危害的液化气体的气瓶，其公称工

作压力的选用应适当提高。

规定。常用气体气瓶的公称工作压力如表

表
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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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
临界温度，

续表



第　　　　
上至

的其他气体的气瓶，其公称盛装混合气体或未列入表

条办工作压力可按相应国家标准的规定，或参照本规程第

理。

条　　气瓶的公称容积系列，应在相应的标准中规第

升）以下为小容积，升（含 升以

升）为中容积，

定。一般情况下，

升（含 升以上为大容积。

条　　盛装毒性程度为有毒或剧毒的气体的气瓶上，

禁止装配易熔合金塞、爆破片及其他泄压装置。

条　　气瓶的钢印标记是识别气瓶的依据。钢印标第

记必须准确、清晰、完整，以永久标记的形式打印在瓶肩或

位置和内容，应符合本规程附录

不可卸附件上。应尽量采用机械方法打印钢印标记。钢印的

《气瓶的钢印标记和检验

色标》的规定。纤维缠绕气瓶、低温绝热气瓶和高强度钢气

瓶的制造钢印标记按相应国家标准的规定。特殊原因不能在

规定位置上打钢印的，必须按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察局核准

的方法和内容进行标注。

气瓶制造企业的代号和气瓶注册商标必须在制造许可证

批准机构备案。

条　　气瓶外表面的颜色、字样和色环，必须符合第

《气瓶颜色标志》的规定，并在瓶体上以明显字样

注明产权单位和充装单位。盛装未列入国家标准规定的气体

和混合气体的气瓶，其外表面的颜色、字样和色环均须符合

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察局核准的方案。

条　　气瓶警示标签的式样、制作方法及应用应符第

合

条气瓶的充装单位对自有气瓶和托管气瓶的安

《气瓶警示标签》的规定。

第

全使用以及按期检验负责，并应建立气瓶档案。气瓶档案包



条　　进口气瓶检验合格后，由检验单位逐只打检

括：合格证、产品质量证明书、气瓶检验记录等。气瓶的档

案应保存到气瓶报废为止。

所在地地市级以上（含地市气瓶充装单位应按规定向

级）质量技术监督行政部门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察机构报告

自有气瓶和托管气瓶的种类和数量。

条　　从本规程实施之日起，新投入使用的气瓶的第

投入使用的气瓶的产权如不产权应为气瓶充装单位所有。已

属于气瓶充装单位，宜将气瓶产权转为气瓶充装单位，或者

由气瓶产权人与气瓶充装单位办理托管手续

第 条　　气瓶必须专用。只允许充装与钢印标记一致

的介质，不得改装使用。

第 条　　进口气瓶的安全性能应依据强制性国家标准

进行检验，其中涉及气瓶安全质量的关键项目，如：环境温

度、水压试验压力、瓶体力学性能、无损检测、水压爆破试

验和各项型式试验均不得低于相应国家标准的规定。暂时没

有国家标准的气瓶产品，按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察局核准的

要求检验。

第

国家标准

验钢印，涂检验色标。气瓶表面的颜色、字样和色环应符合

《气瓶颜色标记》的规定。

规定，还应符合相关气瓶产品标准对材料的要求。材料生产

第 条　　制造气瓶的主体材料应符合相应国家标准的

第 三 章 　　材 料



条　　采用国外材料制造气瓶瓶体，应符合下列规

单位必须保证材料质量合格，并提供质量证明书原件，质量

证明书的内容必须填写齐全，并经质量检验部门盖章确认。

材料生产单位应在材料规定部位作出清晰、牢固的标志。气

瓶制造单位从非材料生产单位购进气瓶用材料时，应同时取

得材料生产单位的质量证明书原件或加盖供材单位检验公章

和经办人章的有效复印件。气瓶制造单位应对所购得的气瓶

用材料及材料质量证明书的真实性与一致性负责。

条　　钢质气瓶瓶体材料及缠绕气瓶钢质内胆材料，

瓶体材料还应满足与所装气体相容性的要求。

第

必须是电炉或氧气转炉冶炼的镇静钢。制造无缝气瓶的优质

碳素钢或合金钢坯料，应适合压力加工；制造焊接气瓶的瓶

体材料，必须具有良好的压延和焊接性能。

寒冷地区（见本规程附录 《寒冷地区的划分》）使用

的钢质气瓶的瓶体材料，应具有良好的低温冲击性能，其低

温冲击试验方法和合格指标，应符合相应标准的规定。

第 条　　制造铝合金气瓶瓶体及纤维缠绕气瓶铝合金

内胆的材料，应具有良好的抗晶间腐蚀性能。

第 条　　采用气瓶国家标准规定之外的材料或新研制

的材料试制气瓶，材料生产企业应按照在锅炉压力容器安全

监察局备案的企标或供货技术条件供货。气瓶制造厂在向国

家质量技术监督局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察局提出试用申请

后，按核准的数量试制气瓶。

第

定：

材料牌号应是国外压力容器或气瓶用材标准所列牌

号，有相应的技术要求、性能数据和工艺资料；

技术要求和性能数据应不低于本规程和我国相应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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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章 　　设 计

。原

瓶国家标准的规定；

使用国外材料制造气瓶之前，企业应先进行冷热加

工工艺试验、焊接及热处理工艺评定，并制订出相应的工艺

文件。

条　　气瓶制造单位，必须按炉罐号对制造气瓶瓶第

体的金属材料进行化学成份验证分析，按批号进行力学性能

验证检验，按相应标准的规定进行无损检测、低倍组织验证

检查。

，实际屈强比不超过

对盛装有应力腐蚀倾向气体的钢质气瓶，应控制材料的

实际抗拉强度不超过

材料无缝钢管表面应采用超声波进行无损检测，瓶体表面不

应有褶叠、分层、裂纹等缺陷存在。

第 条　　气瓶的设计，实行设计文件审批制度。气瓶

制造所采用的设计文件必须经审核批准。

无缝气瓶、焊接气瓶和特种气瓶的设计文件，由国家质

量技术监督局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察局审批；液化石油气瓶

制定全国通用的设计文件，由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锅炉压力

容器安全监察局审批。经审查批准的设计文件，在总图和瓶

体部件图上盖审批标记。审批标记如下：



第

第 条　　气瓶制造单位向审批机构提出审批申请时，

应同时提交完整的设计文件和产品型式试验报告。设计文件

包括：

设计任务书，应给出使用介质、工作温度、工作压

力、容积、主要技术要求等；

设计图样，应包括设计总图、零部件图、主要技术

参数、技术要求；

设计计算书，应有容积计算、强度计算、必要的刚

度校核、设计壁厚的确定等内容；

设计说明书，应包括设计参数选择与依据、材料的

选择、安全附件的选择、主要生产工艺要求、检验要求等；

标准化审查报告；

使用说明书，应包括充装和使用要求以及安全操作

要点等。

条　　确定气瓶瓶体厚度采用的设计公式和设计选

用的厚度值，应符合相应国家标准或经核准备案的企业标准

的规定。纤维缠绕气瓶的瓶体设计应采用应力分析设计方

法。

设计时，瓶体金属材料的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，应选



第

条　　无缝气瓶的底部结构，应符合以下要求：

结构型式和尺寸，应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规定；

凸形底与筒体的连接部位应圆滑过渡，其厚度不得

小于筒体设计厚度值；

凹形底的环壳与筒体之间应有过渡段，过渡段与筒

体的连接应圆滑过渡。

条　　焊接气瓶瓶体结构应为：纵向焊缝不多于一

条，环向焊缝不多于二条。

第 条　　焊接气瓶瓶体焊缝（包括纵向和环向焊缝）

应采用全焊透对接接头。

第 条　　盛装可燃气体的纤维缠绕气瓶应选用金属材

第

盛装。

第

第

用焊接。

第

的规定。特殊情况

材料标准规定的下限或热处理保证值。屈服强度的设计选用

值与抗拉强度的比值，一般应不大于表

按相应标准的规定。

条　　高压气瓶的瓶体，必须采用无缝结构。

条　　无缝气瓶瓶体与不可拆附件的连接，不得采

条　　煤气、一氧化碳气体一般应选用铝合金气瓶

表



第 五 章 　　制 造

条　　气瓶制造单位必须持有质量技术监督行政部第

料内胆（钢质或铝合金）。缠绕纤维可选用玻璃纤维、芳纶

纤维或碳纤维，可采用环向缠绕或全缠绕。

第 条　　公称容积大于等于 升的气瓶，应配有固定

瓶帽或保护罩；瓶底不能自行直立的，应配有底座（呼吸器

及采用固定支架或集装框架的气瓶除外）。

第 条　　符合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为改变原设计，应重

新办理设计审批：

改变气瓶瓶体材料牌号；

改变设计壁厚；

改变瓶体结构、形状。

颁发的制造许可证，并按批准的项目和审批的设计文件制

造气瓶。

第

《气瓶型

条　　气瓶正式投产前，应按有关标准进行型式试

验，型式试验的内容和要求还应符合本规程附录

式试验技术评定的内容和要求》的规定。

第 条　　符合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应按照本规程附录

《气瓶型式试验技术评定的内容和要求》，重新进行型式试

验：

改变原设计；

中断生产超过六个月；

改变冷热加工、焊接、热处理等主要制造工艺。



条　　气瓶的焊接工作，应在相对湿度不大于

第

器压力管道焊

格。

第

的室内进行。温度不低于

第 条　　气瓶的热处理，必须采用整体热处理。经整

只；中容积气瓶的

只。特

第 条　　气瓶应按批组织生产，气瓶的分批和批量，

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无缝气瓶应按同一设计、同一炉罐号材料，同一制

造工艺以及按同一热处理规范连续进行热处理的条件分批。

焊接气瓶应按同一设计、同一材料牌号、同一焊接

工艺以及按同一热处理规范连续进行热处理的条件分批。

款相纤维缠绕气瓶的金属内胆的分批，与本条第

同；成品瓶按同一规格、同一设计、同一制造工艺，连续生

产为条件分批。

低温绝热气瓶应按同一设计、同一材料牌号、同一

焊接工艺、同一绝热工艺为条件分批。

只；大容积气瓶批量不得大于

小容积气瓶的批量不得大于

批量不得大于

殊情况按产品标准的规定。

第 条 无缝气瓶制造单位应在有关技术文件中，对

气瓶冲压、拉拔的冲头，旋压或模压收口的模板或模具，做

出投入使用前的工艺验证、定期检查、修理和更换的规定。

第 条　　焊接气瓶瓶体的纵、环焊缝，必须采用自动

焊。瓶阀阀座与瓶体的焊接，应尽量采用自动焊。

制造单位必须进行焊接工艺评定，并制定出焊接工艺规

程和焊缝返修工艺要求，且应符合相应标准的规定。

条　　焊接气瓶的施焊焊工，必须按《锅炉压力容

工考试规则》考试合格，取得相应的焊接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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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热处理的焊接气瓶，不得再进行焊接工作，如再施焊，必

须重新进行热处理。

第

进水量曲线。

条　　气瓶制造质量的检验和检测项目及要求，应

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或经评审备案的企业标准的规定。水压

爆破试验宜采用自动记录装置，绘制出压力

第 条　　从事气瓶无损检测工作的人员，必须按《锅

炉压力容器无损检测人员资格考核规则》进行考核，并取得

资格证书。所承担的无损检测工作，应与资格证书中的探伤

方法和等级相一致。

条　　气瓶出厂时，制造单位应逐只出具产品合格第

证，按批出具批量检验质量证明书。产品合格证和批量检验

质量证明书的内容，应符合相应的产品标准的规定。同时必

须在产品合格证的明显位置上，注明制造单位的制造许可证

编号。

第 条　　气瓶附件包括气瓶专用爆破片、安全阀、易

熔合金塞、瓶阀、瓶帽、液位计、防震圈、紧急切断和充装

限位装置等。根据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公布的目录，列入制

造许可证范围的安全附件需取得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发的

制造许可证，未列入制造许可证范围的安全附件，除瓶帽和

防震圈外，需在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察局办理安全注册。

第 条　　气瓶附件制造企业应保证其产品至少安全使

用到下一个检验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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